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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医保联发〔2021〕34号

临沧市医疗保障局 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转发关于执行《2021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
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市医疗保

险管理局，市本级定点医药机构：

现将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执行<2021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

录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医保〔2021〕12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要根据全省医保药品数据库做好

本地信息系统的对接和更新完善工作，及时通知定点医药机构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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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临沧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0日印


